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办理国内和涉外（含港、澳、台）公证事项，为公民、法人提供公证法律服务；办理公证事项；解答法律咨询，息讼止争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人员编制情况

湖南省衡东县公证处共有全额拨款事业编制人数5人，2024年底人员在职人数3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33.46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33.46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33.46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3.46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51.49万元，较预算增加18.03万元，总支出51.49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4.13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6.3％；项目支出17.3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33.7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有年中追加工作经费项目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0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9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0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9.6万元，其中：货物9.6万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6.5万元，负债总额0万元，净资产6.5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20.68万元，在用资产20.68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数为33.46万元，全年预算数为56.71万元，全年执行数为51.49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90.8 %，预算执行得分为9.08分。本年度数量指标绩效考核整体得分为16分，质量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20分，成本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9分，时效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满意度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20分，效益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整体绩效评价得分为94.08分。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（1）2023年5-10月非税收入返还项目

2023年5-10月非税收入返还项目全年预算数为16.77万元，全年执行数为12.1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72.15%，预算执行得分为7.22分，数量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6分，质量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20分，成本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时效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10分，满意度指标绩效考核得分为20分，可持续影响指标得分10分，整体绩效评价得分为93.22分。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1.年初预算数大于年末决算数

主要原因是工作经费追加预算，改进措施是下年度加强对预算的管理。

2.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

主要原因是本年度项目支付报销手续完善不及时，款项支付不及时，改进措施是下年度及时完善报销手续，及时支付款项。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